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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作为广东盛路通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盛路通信”、“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南京恒电”）原股东杨振锋等34名自然人（以下简称“利润承诺方”、“南

京恒电原股东”）做出的关于南京恒电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中信建投证券发表意见如下： 

一、南京恒电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盛路通信与南京恒电原股东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南京恒电原股东

承诺，南京恒电2015年、2016年、2017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6,000.00万元、7,200.00万元。 

二、2015 年~2017 年的对价调整机制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交易双方对2015年~2017年的对价调整机制的安排如

下： 

（一）2015年~2017年补偿金额的确定与结算 

1、2015 年~2017 年补偿金额的确定与结算 

（1）若2015年~2017年任一会计年度出现南京恒电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达到当年利润承诺但高于当年利润承诺的

90%（不包括本数）时，当年补偿金额如下： 

当年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南京恒电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南

京恒电累计实际净利润）－以前年度补偿金额 

（2）若2015年至2017年任一会计年度出现南京恒电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足当年利润承诺的90%（包括本数），当

年补偿金额如下： 



当年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南京恒电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南

京恒电累计实际净利润）÷南京恒电2015年~2017年累计承诺净利润×75,000万

元—以前年度补偿金额。 

（二）2015年~2017年对价调增金额的确定与结算 

1、2015 年~2017 年对价调增金额的确定 

（1）若南京恒电2015年~2017年累计完成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2015年~2017年累计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在10%（包括本数）以内，对价调增金额如下： 

对价调增金额=（南京恒电2015年~2017年累计实际净利润—南京恒电2015

年~2017年累计承诺净利润）÷2 

（2）若南京恒电2015年~2017年累计完成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2015年~2017年累计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在10%（不包括本数）以上，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对价调增金额如

下： 

对价调增金额=（南京恒电2015年~2017年累计实际净利润—南京恒电2015

年~2017年累计承诺净利润）÷南京恒电2015年~2017年累计承诺净利润×75,000

万元 

上述对价调增金额最高不超过本次交易对价的20%。 

2、2015 年~2017 年对价调增金额的结算 

2015年~2017年对价调增金额支付进度取决于南京恒电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成

后累计向公司分红情况。 

三、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

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ZC10373号），南京恒

电2017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

币10,852.92万元，占利润承诺方承诺完成净利润的150.74%，南京恒电2017年度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已达到利润承诺方的业

绩承诺。 

四、独立财务顾问对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通过与南京恒电、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相关财务会计

报告及专项审核报告，对上述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认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南京恒电

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南京恒电2017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盈利承诺水平，

南京恒电原股东关于南京恒电2017年度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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